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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小隽和小宣在大学一年级时就
谈起了恋爱。起初小隽父母并不知
情，因女儿经常逃课、逃学，成绩一落
千丈，夜不归宿，老师联系了他们后，
才知道女儿恋爱的事。父母强烈反对
两人在一起，并对小隽严加管教。
可女儿趁父母疏忽，溜出去住进

了小宣家，和小宣堂而皇之地过起了
夫妻生活。小隽父母闻讯后，气不打
一处来，几次三番劝女儿回家无果。
而小宣父母信誓旦旦地表示，就让小
隽住在自己家，以后她的学费和生活
费用都由他们承担。小隽父母一
气之下，要女儿做出选择，要么和
小宣分手，要么与父母断绝关系。
被爱情冲昏头的小隽，居然写下
了与父母断绝关系的协议书。
小隽父母虽然口口声声称不

同意女儿和小宣在一起，但当女
儿怀孕后，还是无奈地同意了两
人的婚事。知道小宣家境并不富
裕，他们通情达理地表示喜宴可
以从简，但提出要!万元礼金。可
小宣家的经济条件向来不好，!万
元的礼金也付不起，为了小宣的
婚事，父母只得借高利贷凑足了!

万元。而这笔高利贷利滚利变成
了大数目，债务成了小宣最大的
压力。小隽怀孕前就辞职了，生下
孩子后又增加了经济负担，小宣
为此很是烦躁，认为这一切都是
岳父母的错。孩子出生不久，他就
瞒着小隽偷偷取走了一万元的生
育费，拿去给父母还债。小隽和父
母得知后大发雷霆，与小宣大吵
起来。那时小隽还在坐月子，小宣
不顾妻子的情绪，深夜抱着未满
月的孩子夺门而出，不知去向。虽
然在小隽的一再恳求下，小宣带
着孩子回到了家，第二天也把钱
还给了岳母，但此事让小宣与岳
父母的关系变得更脆弱。
岳父母本来就不满意女儿这

桩婚事，特别嫌弃小宣一家的经
济条件差，两家为了经济问题，不
止一次发生过争吵。加上小宣在
和小隽交往时，就没能博得岳父
母的好感，婚后对岳父母也是不敬不
尊。原本就对小宣有意见的岳父母，
越发不能接受这个女婿，便鼓动女儿
早日结束这段婚姻。

听说岳父母要让小隽跟自己离
婚，小宣顿时慌了神，情急之下找到
我们要求调解。为两万元的礼金竟闹
到离婚，似乎有点过分，在调解现场，
岳父母才道出实情，原来他们家现在
有两套房子，因不断有好心人提醒他
们要提防这个女婿，怕女儿不懂事，
会为了帮女婿一家还债而卖房，所以
干脆让女儿离婚。
听了岳父母的这番话，我认为他

们想太多了，别人的风言风语并不可
信，而且岳父母的两套房子是婚前财
产，小宣没有权利处置。
我也批评了小宣和小隽，首先未

婚同居是不对的。其次血缘关系是切
不断的，就算女儿写了断绝关系的协
议书，从法律上来说这份血缘关系还
是存在的。第三，小宣在妻子月子期
间的所作所为更要批评。有许多女性
就是因为在月子期间没有恢复好，而
落下了各种生理、心理疾病。把没满
月的孩子带出去，万一出事了会后悔
莫及。小宣应该要懂得为人父、为人
夫的责任，不可再那么冲动和任性。

我知道岳父母虽然表现得很绝
情，但还是很关心女儿，既然女儿
选择了小宣，就应该尝试接受他，
寻找他的优点。在我的劝说下，小
宣和小隽诚恳地接受了我的批
评，向父母认了错。真心希望他们
一家人从此以后能够其乐融融。

人民调解员 笤碣

!律师点评"

本次纠纷以小夫妻向父母认

错来结尾! 让我们看到了本次调

解的成功! 希望以后大家都能换

位思考!减少家庭矛盾!只有我们

小家和睦! 社会这个大家才能更

和谐"

这里我们就来谈一下本次纠

纷中的#断绝关系协议书$%虽然

我们经常听人说起断绝母子关

系&父子关系的气话!但从法律上

来说! 父母子女关系不是以个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是血缘关系!从

一出生就产生了法律上的权利和

义务" 任何行为或协议也不能切

断血缘关系! 父母子女关系在法

律上不存在'断绝$一说!本次纠

纷中所谓的小隽所写的与父母断

绝关系的协议书在法律上是不成

立的!是无效的"即使父母与子女

双方就双方的关系达成了一致协

议! 也改变不了子女与父母的血

缘和抚养&赡养的关系"

除了本次纠纷中展示的问题

外! 有子女因父母不能满足他们

的要求! 也提出所谓的与父母断

绝关系!对父母不管不顾!此种做

法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如果符合条

件!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

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

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还有父母在离

婚后!因男女双方关系不睦!影响到

子女!同样提出断绝关系!当然这也

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同样依据(婚姻

法)等有关规定!在父母不履行抚养

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

子女! 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

利%

大家要记住!血缘不可断!亲情

应维系%

马海燕 律师

! ! ! !朱阿婆的户籍如今并不在上
海，但她的父母都在上海居住生
活，只有她一个女儿；她只身一人
去了外地后，一直在那里居住生
活。母亲走的早，朱阿婆在外地成
了家，有了自己的家庭，由于户籍
无法回到上海，就长期居住在外
地。父亲年迈疾病缠身，她实在不
放心父亲一个人住在上海，就将
他接到了自己家照顾。父亲卧病
在床二十多年，全凭朱阿婆夫妇
和他们的子女照顾，刚过完九十
寿后老人故去。
父亲走后没几年，上海的一

个远房堂哥找到了朱阿婆家，得
知朱阿婆父亲已过世的消息后，
他就马上又回去了。后来，朱阿婆
才知道，早在她把父亲接到身边
前，这个堂哥就不知用什么办法

将他的户口迁到了父亲承租的公
房处。期间，父亲还在世时，堂哥
也来过朱阿婆家一次，因为堂哥
在父亲搬到外地后，就想占用这
间公房，可与父亲及朱阿婆相熟
的邻居都不同意，因为他们知道
房子是朱阿婆父亲的，没有经过
朱阿婆父亲的许可，别人不该占
用这间房。这样，堂哥就找到朱阿
婆的父亲，和他商量了房子出租
的事。当时父亲已经不能写字了，
于是，朱阿婆就代父亲和堂哥，签
订了份协议，内容是，同意将父亲
承租的公房出租，所得租金用于
父亲治病，由朱阿婆负责照顾父
亲，为父亲养老送终，以后房屋拆
迁，所得动迁款朱阿婆和堂哥一
人一半。堂哥也在协议上签了名
字。但堂哥知道朱阿婆的父亲过
世后，立即回上海将承租公房的
承租人变更至他名下。
前段时间，这套公房被征收，

堂哥作为承租人与征收单位签订

了征收补偿协议，并取得了征收
补偿利益。可当朱阿婆的子女代
朱阿婆给堂哥打电话，问征收的
事时，堂哥一改之前的承诺，认为
他是承租人，全部征收补偿利益
都应归于他一人所有。
实在没有办法，朱阿婆只得

委托我们，一纸诉状将堂哥告上
法庭，要求取得应得的征收补偿
利益。
庭审中，我们提出这份协议

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其中有堂
哥的亲笔签名，从内容可以看出
堂哥是确认拆迁所得的动迁款与
朱阿婆一人一半，现在条件已成
就，该公房已被征收，堂哥作为承
租人已取得的征收补偿利益，理
应按协议约定依法分割已得的征
收补偿利益。最终本案在法院的
主持下，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堂
哥在期限内支付朱阿婆一定的征
收补偿利益。

黄华明 律师

! ! ! !多年前，董阿婆单位给她
们一家分了一套使用权房，承
租人是董阿婆，这套房子里除
了董阿婆和老伴的户口外，还
有小儿子和小女儿的户口在。
先是小儿子单位分了房子户口
迁了出去，再是小女儿结婚后
户口也迁了出去。一年后，小女
儿生了儿子小明。等小明到了
要读书的年龄，小女儿又以小
明要读书为由，将小明的户口
迁到了董阿婆承租的公房处。

本来这一切都顺理成章，
也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户口迁
好后，小明和父母一起住在其

他地方，对董阿婆和老伴的生
活也没什么影响。"##$年时，第
一批公房可以买产权房，这套
房屋处有董阿婆和老伴，以及
小明的户口，而小明还小，未成
年，也不住在这里，夫妻俩一合
计，就拿出积蓄，用了董阿婆的
工龄，把房子买了下来。那时，
产权人只能写一个人名字，自
然房子就登记在董阿婆一人名
下。但对于买房子的事，子女们
都知道的，特别是小女儿还说，
买下来好，以后就不用交房租
了。没想到老伴过世后，小明就
和董阿婆说，买房子时他户口

在，把公房买成产权房，他不知
情，现在他要求产权共有，就是
他和董阿婆都是产权人，还说，
如果董阿婆不同意产证加他名
字，就要和董阿婆打官司。这
样，董阿婆便来上海申房律师
事务所咨询。

侯毅律师对董阿婆遇到的
问题进行了法律分析，依据相
关规定，外孙小明购房时未成
年，不是成年同住人，且按 "##$

年方案的规定，应在诉讼时效
内提出，现在已超过 !%年，外
孙小明主张共有很难得到法院
的支持。 本报记者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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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民法谭，既是您手中这
份沪上著名纸媒的法治类周
刊，又是新媒体时代您的“掌上
法律顾问”。

新民法谭已推出“房产律
师”和“婚姻律师”两个专栏，法
谭君邀请沪上多位知名律师，组
成栏目强大的顾问团，回答粉丝

在房产和婚姻方面的各类法律
问题。
本报读者如果有房产方面

的法律问题希望咨询律师，如
今也多了一个新渠道，可以扫
一扫，关注新民法谭微信公众
号，并给法谭君留言，律师会在

线免费提供法律服务。
法谭推出免费线上法律咨

询后，得到了谭粉与读者的大
力支持。接下来新民法谭将会
有更多的改变出现，希望大家
多多捧场，新民法谭就是您的
掌上法律顾问。

! ! ! !冯先生有两个哥哥。早在上世
纪 &%年代，母亲名下的私房拆迁，
因动迁时母亲已过世，所以安置人
口就是父亲和他们三兄弟。那时的
动迁，过程很漫长，拆迁过程中，父
亲也因病过世了' 动迁所有的手续
都是两位哥哥负责办理的。动迁一

共分了两套房屋，当时说好，这两套
房屋由三人平分，冯先生的名字也
在产权证上。两位哥哥比冯先生大
不少，在家里比较强势，而冯先生生
性内向，看到哥哥们这样说，他也就
不再说其他的了。直到二哥过世后，
在处理二哥的遗物时，冯先生才发现
原本说好要写自己名字的一套房屋，
产权证上就只有二哥一个人的名字。
冯先生和大哥说起此事时，大哥一句
话，让他去找已过世的二哥。由于二
哥生前虽结过婚，但后来离婚了，而
且也没有子女，因此无奈之下，冯先
生只能将大哥告上法庭，要求确认他

对登记在二哥名下的房屋享有一定
的产权份额。经过调查，冯先生发现
两位哥哥当初瞒着自己，假冒自己的
签名，私下刻章，向动迁组出具了一
份材料，谎称父亲过世后，三兄弟经
协商确认房屋产权由他们两人继承，
所以这两套房子才是一套登记在大
哥名下，一套登记在二哥名下。
庭审中，大哥一是认为这套房

子登记在二弟名下，冯先生要告也
应该告二弟，告他是主体不适格；二
是拆迁时，三兄弟经协商，冯先生放
弃了动迁利益；三是这套房屋早在
!%年前就办了产权证，冯先生起诉

过了诉讼时效。
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冯先生的主张是确认其对登记在二
哥名下的房屋享有产权份额，为所
有权确认纠纷，不受诉讼时效的限
制。因此对于大哥辩称，本案已过诉
讼时效，不应得到法院的采纳。而冯
先生既是被拆迁房屋的安置人口之
一，有权享有动迁利益，而且被拆迁
房屋是私房，父母生前未立遗嘱，冯
先生对父母也履行了赡养义务，故
对该房屋还享有继承权。两位哥哥
给动迁组出具的材料，其上的签名
盖章并非冯先生本人所为，大哥也

没有证据证明冯先生有放弃动迁利
益的意思表示，因此冯先生对动迁
安置房屋理应享有一定产权份额。
法院采纳了我方的观点，判决

登记在二哥名下的房屋归二哥和冯
先生按份共有，并确定了冯先生占
有的产权份额。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
孙洪林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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